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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让持有重庆励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出让持有重庆励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励致商业”） 

100%的股权，出让价格 45,000 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该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该交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公司拟转让持有的励致商业 100%的股权予深圳市索宝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索宝数码”)。经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

公司对截止 2016 年 11 月 30 日的上述股权进行评估，并出具《重庆市迪马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重庆励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重庆励致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重康评报字（2016）

第 341 号】。参照评估价值并经双方协商后确定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45,000 万

元。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让持有重庆励致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公司将尽快与索宝数码签订相关股份转让

协议，约定相应权利和义务。 

（三）上述交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深圳市索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00192134 

法定代表人：熬伟诺 

注册资本：2,008 万元 

成立时间：2011 年 3 月 2 日 

经营期限：20 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城大道西南侧、裕安路东南侧尚都花园 1 栋

4J93(办公场所)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数码产品、网络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

售（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

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股东：熬伟诺出资 2,008 万元，持股 100%。 

截止到 2016 年 10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索宝数码的总资产为 2,125.70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255.82 万元，净利润-3.96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简介 

重庆励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548098765 

法定代表人：俞尾银 

成立时间：2012 年 10 月 23 日 

经营期限：永久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园金渝大道 87 号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中介服务、信息咨询；园林绿化管理咨询；

销售日用百货、服装、饰品、皮具、五金交电、通讯器材、建筑材料（不含危险

化学品）；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家政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以上

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



方可经营）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11月30日 

资产总额 66,075.37   69,332.20 

负债总额 45,135.17 50,246.58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940.20 19,085.62 

项目 2015年1-12月 2016年1-9月 

营业总收入      169.02 

营业利润 -3,736.06    -1,854.58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36.06      -1,854.58   

2015 年数据经重庆清源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清源会师年字【2016】字第 146 号），2016 年 11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

计。 

（三）资产情况 

励致商业拥有位于重庆北部新区经开园金渝大道 87 号的开发产品，用途为

商业、车库。该项目包括重庆北部新区经开元金渝大道 87 号-1 层至-1 夹层商业

和负二层车库、负二层商业，房地产权证号为 115 房地证 2013 字第 03204 号、

115 房地证 2013 字第 03213 号，房屋建筑面积为 72,615.38 平方米、项目占地面

积 46,320.10 平方米。 

（四）权利所属 

目前，励致商业存在 28,000 万元的存单质押担保贷款情况。公司保证在股

权交割时，拟转让股权及上述资产不存在质押、冻结、抵押或其他限制权利情形，

并保证拟转让股份顺利完成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五）评估情况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励致商业截止 2016 年

11 月 30 日的全部股权进行评估，并出具《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



重庆励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重庆励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的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重康评报字（2016）第 341 号】，评估人

员对励致商业股东全部权益选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经评估后确定励致商业的

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47,186.19 万元。参照该评估价值并经双

方协商后确定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45,000 万元。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股权出让总金额为人民币 45,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亿伍仟万元），

共分两笔支付，第一笔索宝数码支付人民币 24,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亿肆

仟万元整），第二笔索宝数码支付人民币 21,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亿壹仟万

元整） 

（一）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索宝数码应在股权交割日之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支

付给公司。 

（二）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应在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后 10 个工作日内，索宝

数码向公司支付总计人民币 21,000 万元。 

第二笔对价先决条件主要内容： 

(1)保证资产完整，无重大贬损； 

(2)励致商业偿清所有借款事宜； 

(3)物业上方广告标示获得行政审批； 

(4)排烟、排污设施符合环保要求，满足餐饮经营条件。 

公司将按上述内容尽快与索宝数码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相应权利和

义务，具体约定按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影响 

上述股权出售有利于公司商业资产价值体现及股权整合，有助于提高资金流

动性、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上述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经

营无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发展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该交易方案遵循了公开、自愿和诚信原则，交易标的经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

事务所并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符合被评估公司实际情况，作价依据客观、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21日 

 

 报备文件 

（一）股权转让协议 

（二）评估报告 


